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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市仁怀市高大坪镇“4·29”较大火灾
事故调查报告

2025年 4月 29 日 22时 52分许，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一

民房发生火灾，造成 3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5万元。

依据《贵州省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（黔府办发〔2023〕

19号）和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火灾事故调查

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遵府办函〔2021〕9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遵义

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仁怀市“4·29”火灾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调查

组），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程鹏任组长，市应急局、市住建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和消防救援支队相关人员为成员，并邀请市

纪委监委参与，下设综合组、技术组和管理组，立即展开事故调

查处理相关工作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、实地走访、查阅资

料等方式，查明了火灾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

损失等情况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下一步工作

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时间：2025年 04 月 29 日 22 时 52 分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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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地点：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

（三）事故类别：火灾事故

（四）事故等级：较大事故

（五）火灾受损情况：此次火灾造成 1户受灾（赵**户），

过火面积约 15平方米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5万元，造成 3人死亡。

（六）死者家庭成员关系：

1．赵**（户主），系死者陈**丈夫，男，64岁，户籍：仁

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银路组，火灾发生时在房屋第三层卧室睡觉。

2．陈**（在该起事故中死亡），系户主赵**妻子，女，64

岁，火灾发生时在房屋第二层活动。

3．赵*，系户主赵**儿子，男，30 岁，火灾发生时在仁怀市

茅台镇（二合）务工。

4．程**，系户主赵**儿媳，女，32 岁，火灾发生时在广州

务工。

5．赵**（在该起事故中死亡），系户主赵**孙女，女，7岁，

火灾发生时在房屋二楼卫生间洗澡。

6．赵**（在该起事故中死亡），系户主赵**孙子，男，5岁，

火灾发生时在房屋二楼卫生间洗澡。

7．户主赵**另有 4个女儿，均已成婚，不在高大坪镇银水

村居住。

二、起火建筑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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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现场位于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（如图一所示），起火

建筑为一栋连体砖混结构房屋，为赵**户，建筑北侧为王**房屋，

南侧为代*房屋，西侧为菜地，东邻乡村公路。起火建筑坐西向东，

共 3层，南北长约 7.2米，进深约 10.2 米，占地面积

图一 起火建筑方位图

约 73.4平方米。建筑物一层由东向西依次为：堂屋、客厅、厨房；

二层由东向西依次为：卧室（2间）、客厅、卫生间；三层由东

向西依次为：阳台、卧室（2间）、客厅、卧室、卫生间。三层

由一部楼梯上下连通，三层西南角另有一部楼梯直通室外，楼梯

间摆放大量杂物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、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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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调查走访和监控视频分析，回溯事故发生经过：4 月 29

日 22 时 52 分，起火房间有火光出现，此时陈**正在二楼卫生间

给赵**、赵**洗澡，陈**感觉到一楼异常后下去查看，看到一楼

客厅起火，立即跑至一楼外求救，呼喊几声后，发现一楼客厅火

势变大，随即折返二楼营救赵**、赵**。在此过程中，浓烟通过

门洞和楼梯间迅速蔓延，最终导致三名死者吸入大量有毒烟气，

晕厥在卫生间。当晚 22 时许，赵**上三楼卧室睡觉，直至被浓烟

呛醒后，爬至三层室外阳台呼救，直至消防人员到场后被顺利营

救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2025年 4月 29 日 23时 02分，遵义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

众报警称：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一民房发生火灾，疑似有人员

被困。接警后，遵义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中枢消防站、茅台

消防站、高大坪镇专职队、机场专职队共计 8车 44人前往处置，

仁怀市消防救援大队值班人员遂行出动。23时 25分，机场专职

队到达现场，立即展开处置。23时 30分，中枢消防站、茅台消

防站到场，对起火建筑一楼火势进行扑灭。23 时 33 分，先后营

救出 4名被困人员，并移交现场医务人员进行救治。23 时 46 分，

现场火势被扑灭。

（三）事故善后情况

火灾发生后，仁怀市人民政府和高大坪镇政府立即成立善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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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工作组，积极疏导家属情绪，争取相关政策补偿和保险赔偿，

并在落实乡镇政府和民政部门 2.7 万元困难慰问金基础上，督促

保险公司支付农房巨灾保险赔偿 25.4 万元。目前，家属情绪可控，

无网络负面舆情。

四、事故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验情况

起火建筑二、三层及楼梯间均未过火，烟熏痕迹明显，一楼

仅客厅过火。客厅摆放有饮水机、电视机、书桌、北京炉、沙发、

麻将机等家具（如图二所示）。

原装修于客厅墙面、吊顶的集成板（可燃）已完全烧毁不见。

客厅北墙有一门直通楼梯间，被完全烧毁；东墙北侧的门通往堂

屋，可达室外公路，门上半部分靠合页位置烧毁严重。东墙底部

由北向南摆放有饮水机、电视机柜、书桌等物品，电视机和饮水

机直接连 2个墙插，无其他插线板，电视机和饮水机之间另有 1

个墙插，未连接任何电器。北墙上有一铝合金玻璃窗，窗户处于

关闭状态，玻璃被烧炸裂，铝合金框架部分被烧熔，无外力破坏

痕迹。西墙西侧另有 1窗户被烧毁，窗后为煤房，西墙北侧有一



— 6 —

门，通往厨房，门被烧毁，厨房内未过火，但烟熏痕迹严重。客

厅西墙靠厨房门位置有墙插，门口摆放有 1台麻将机，麻将机上

部被吊顶、墙面残留砸变形。

图二 一楼客厅复原图

客厅中部放置一直径约 120cm 的圆形金属北京炉，高约

75cm，北京炉桌面上有吊顶炭块和抹灰层残留，炭块上粘连有

豆制食物、膏药等物品残留。北京炉顶部封闭，抽开底部灰盒查

看，内部干净无煤渣，炉芯内填充的黑色煤块尚未完全燃烧，内

部温度较高。靠北京炉北侧、西侧墙面处布置有一“L”形沙发（总

长 230cm、宽 80cm），已经完全烧毁，地板上可见大量炭块残留。

沙发转角处上方（两个窗户之间位置）有一墙插，上有一插

片残留，在其下方沙发位置进行挖掘，发现了第二片插片、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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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电器 USB 接头和 Type-C 接头残留、2节可充电电池、玩具金

属残留等，其中 1 节电池内部中空。对电视机、饮水机、麻将机、

吊顶照明等电器线路及所连墙插进行勘验，未发现短路、熔融等

故障痕迹。

（二）走访情况

经对报警人、家属和周围邻居进行调查走访，获知以下有效

信息：一是赵**证实当天使用过北京炉，在当晚上楼睡觉之前已

将炉火封闭，炉子上未放置任何物品。二是最先到场参与救援的

人员看到起火位置在窗户附近，当时北侧的墙面扣板还未脱落。

三是赵*证实客厅放有电动玩具，其中一个电动挖掘机玩具在几

个月前农村赶集时购置，该玩具的电池可拆卸后用手机充电器充

电。

（三）检验检测情况

1．尸检及助燃剂检验情况：经仁怀市公安局对 3名死者心

血抽样检验：均检出碳氧血红蛋白，含量分别为 47.50%、48.46%

和 52.76%，未检测出常见毒物。现场提取的燃烧残留未检测出常

见助燃剂成分（报告编号：（仁）公（司）鉴（理化）字[2025]226

号）。

2．电气线路检验情况：经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对

相关线路和插片进行鉴定，“未发现可鉴定熔痕”（报告编号：

CPPULAB01-202505001-SC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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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玩具电池检验情况：经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对

玩具电池进行检验，发现两节电池“均呈现明显热失控状态”（分

析意见编号：CPPULAB01-202505001）。

（四）视频分析情况

经公安部门和消防救援大队调取周边监控进行分析，获知以

下有效信息：一是 4月 29日 22 时 52 分（北京时间），起火建

筑南侧巷道有亮光透出，22 时 54分，巷道透出的亮光变暗，22

时 55 分逐步变亮；二是 22时 56分有人影出现在起火建筑大门

处，视频中有呼救声，呼救几声后在建筑大门处消失；三是经公

安部门进行声音比对和家属辨认，视频中出现人影为死者陈**。

（五）调查结论

1．起火时间：综合报警时间、调查询问、视频分析等，综合

认定起火时间为 2025年 4 月 29 日 22 时 52分许。

2．起火点位置：通过现场勘验、询问调查等，综合认定起火

点位于建筑一楼客厅西南角沙发位置。

3．火灾原因：结合现场勘验、物证鉴定、现场走访和调

查询问等情况，排除人为纵火、小孩玩火、雷击、飞火、用火不

慎等原因，认定起火原因为使用手机充电器为玩具电池充电过程

中，电池发生热失控引燃沙发等可燃物蔓延扩大成灾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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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现场勘验、检验鉴定和调查询问，认定仁怀市高大坪镇银

水村“4·29”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系使用手机充电器为玩具电池充

电过程中，电池发生热失控引燃沙发等可燃物蔓延扩大成灾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．缺乏安全用电常识，火场逃生能力弱。经现场勘验，发现

客厅沙发上电池处于充电连接状态，且下方为沙发，遇有线路故

障，极易引发火灾，缺乏“人走断电”的安全意识。火灾发生后，

陈华群慌忙求救，打开楼梯间、卧室、客厅等门后未及时关闭，

使烟气持续沿楼梯间向上迅速蔓延，加速“烟囱效应”形成，切断

逃生路线。

2．起火房间采用可燃材料装修，产生大量有毒烟气。一楼客

厅四周墙面均采用可燃的集成扣板装修，加之沙发、棉织物等物

品，增大火灾荷载，火灾中产生大量有毒烟气，严重影响火场能

见度，且易致人窒息昏迷。

3．建筑结构布局不合理，导致烟气快速蔓延。起火建筑内设

一部“通天楼梯”，连通一至三层，起火后有毒烟气迅速在楼梯间

蔓延扩散，形成“烟囱效应”，严重影响疏散逃生，是造成人员死

亡的重要因素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“4·29”火灾是一起非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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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党委政府及相关单位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

消防工作研判部署不到位，对网格员开展居民楼院消防隐患

排查和宣传工作调度不到位，无消防“敲门入户”宣传相关印证资

料。

（二）仁怀市高大坪镇人民政府

对专职队伍建设管理工作重视不够，对政府专职队值班备

勤、接警调度、日常管理、装备维护、训练演练等方面存在的问

题督促不到位。领导村民自建房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不力，无自建

房消防隐患台账，对自建房工作分析研判和调度不到位。

七、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对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

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，移交纪委监委处理。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．责成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向仁怀市高大坪镇政府作出

书面检查。

2．责成仁怀市高大坪镇人民政府向仁怀市人民政府作出书

面检查。

八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、各部门要认真

吸取近期省内外火灾事故教训，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、市有



— 11 —

关消防工作部署上来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全力抓好火灾防控各

项任务落实落地。要对本地区和本行业领域消防安全形势进行一

次分析研判，找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研究对策措施，综合治

理突出风险隐患，最大限度减少火灾发生和火灾危害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领域，开展综合治理。要重点关注发生火灾

后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场所，紧盯人员密集、

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和电动自行车、动火作业、保温材料、燃气

使用等关键领域火灾防控，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，强化对重点

场所、单位的指导提醒，坚决防止有影响和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

生。要结合此次火灾暴露出的问题，集中力量开展自建房消防安

全隐患排查整治，按照“全面摸排、深入整改、动态掌握”原则，

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坚决予以督促整改。特别是要紧盯当前年轻

人外出务工、空巢老人留守的特点，因地制宜建立结对帮扶、“十

户联防”等互助机制，切实优化各项防控措施。

（三）强化应急准备，提升救援能力。各地要加强政府专职

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、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联勤联

动和调度指挥，树立“救人第一”的理念，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，

明确应急处置流程，组织开展快反出动、设施装备操作、人员疏

散营救等训练演练，在重点时段开展前置备勤和流动巡防，确保

一旦发生火情，第一时间就近调派力量到场处置，最大限度减少

人员伤亡。要加强值班备勤，确保人员在岗在位、装备完好有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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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工作，安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情、

险情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防范意识。各地要通过广播、电

视、网络媒体、手机短信等渠道高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示，农

村、社区要通过乡村大喇叭、宣传音柱开展常态化宣传，网吧影

院、商场市场、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性场所要在醒目位置落实消

防安全“三提示”标牌，全面增强单位和群众火灾防范意识。要持

续加强对七类重点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，推动行业部门落实监管

责任，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水平，督促社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。

要发动基层力量开展走村进寨、上门入户宣传，加大鳏寡孤独、

老弱病残、独居老人、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管控力度，教授火灾

报警、灭火器使用、疏散逃生方法，提升逃生自救能力。


